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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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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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電話：02-80519119#6541     填表人：科員黃奎彰                             

一、總件數(A)：包括未結案件數(C)及已結案件數(F)。
二、新收案件數(B)：指12月1日至12月31日請求權人提出國家賠償案件之總件數(包括請求協議及提起訴訟)。
三、未結案件數(含舊案)(C)：累計本月止之國家賠償案件數，包括協議中（含在處理中）(D)及訴訟中(E)。
四、已結案件數(F)：係指累計本月止已處理完畢之案件數，包括在機關協議階段已有結果者(G)及機關應訴訴訟階段(M)。

     
五、機關協議階段已有結果者(G)：係指累計本月止機關協議階段已有結果之國家賠償事件件數。
  （含協議成立(H)、不成立(I)、拒絕賠償(J)、撤回 (K)、其他(L)等，該拒絕賠償(J)包含未經協議逕行拒絕賠償。)
  （如協議成立(H)，賠償金應報本府撥付。賠償金非由本府國賠預算項下支應者，應視情形將該案件列為撤回(K)或其他(L)。)
   (機關受理國家賠償事件認非該案件賠償義務機關而將該案件函轉有管轄權之機關者(移轉管轄)，請將該案件列為其他(L)。)
六、機關應訴階段已有結果者(M)：係指累計本月止機關應訴已有結果之國家賠償事件。
   (訴訟結果為勝訴(N)、敗訴(O)、一部敗訴、一部勝訴(P)、法院和解 (Q)、駁回(R)、其他(S)等。)
   (同一事實繫屬法院訴訟階段，提起上訴者，請將該件數計算至未結案件數訴訟中(E)，不列入機關應訴訴訟階段(M)。)
七、除本表外，請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填寫表2案件明細表，以利案件列管追蹤。

C=(D+E)
A=(C+F)

F=(G+M)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國家賠償案件案件清冊

編號 類別 收件日期 請求權人 請求事由 處理情形 備註

1 113.05.20 林秀沄

2 114.06.02 范原綸

3 114.09.05 王聰淇

4 114.12.23 管玉梅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時，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請求權人於112年2月14日，騎乘自行車行經中
和區莊敬路49巷29弄口，與本局第七救災救護
大隊永平分隊自用公務小客貨車發生碰撞。請
求權人主張本局特種車輛行駛執行公務時，未
開警示燈鳴笛示意民眾，左轉彎時並未禮讓直
行車輛，導致撞擊請求權人，造成其左大腿開
放性骨折，小腿腳踝粉碎性骨折，爰請求國家
賠償新臺幣共計167萬6,489元。

1.辦理中。
2.113年6月4日召開本局國賠小組會議審議。
3.賠償處理意見及相關資料已於113年6月14日函
送法制局。
3.1本案依規定報市府國賠委員會審議中。
4.113年8月16日協議不成立，開立協議不成立證
明書。
5.本案訴訟中，目前繫屬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
簡易庭。
6.第一審判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應給付原告
92萬7,872元(113年度板簡字第2278號)。

114年3月24日判
決確定，由保險
公司於114年5月
28日全額賠付。

公共設施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

請求權人於113年4月11日23時42分許，騎乘機
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3段與祥和路口，
輾壓人孔蓋與路面間不平整處，車輛失控摔車
受傷，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
醫療費用、醫療必需用品、看護費用、車損、
勞動力減損及精神慰撫金共計新臺幣51萬
1,415元整。

1.本案顯非本局管轄，依規定辦理拒賠並移轉管
轄，拒賠理由書已於114年6月5日函送請求權人及
副知法制局。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時，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請求權人於114年7月6日17時27分許，駕駛自
用小客車沿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往沙崙方向
，行經中正東路81巷口附近，與同向行駛之本
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竹圍分隊水箱車發生擦撞
。請求權人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主張
本局特種車輛行駛執行公務時，因不當駕駛，
導致擦撞請求權人駕駛之車輛自用小客車，爰
請求國家賠償新臺幣共計50萬元。

1.辦理中。
2.114年9月22日召開本局國賠小組會議審議。
3.114年10月15日協議不成立，開立協議不成立證
明書。

114年12月9日於
板橋調解委員會
調解成立，由保
險公司於115年1
月9日前以8萬
9,241元全額賠
付。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
行使公權力時，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案緣113年2月15日23時31分，發生於新北市三
重區文化北路102巷7號之火災，造成請求權人
母親於火場死亡，家屋嚴重損毀。請求權人主
張本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誤判起火點，錯誤
鑑定導致責任判斷偏差，死者被錯誤歸責，房
屋被判定為凶宅，死者名譽損害，家屬承受無
法回復之精神與財產損害。爰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請求國家賠償含凶宅
折損價值損失新臺幣(下同)900萬元、家具及
裝潢損失300萬元、房屋修繕費用500萬元及訴
訟支出律師費25萬元，精神慰撫金1,110萬元
，共計2,835萬元。

1.辦理中。
2.預定115年1月13日召開本局國賠小組會議審議
。


